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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税法对企业并购活动的有关规定，用实例说明企业在并购活动中进行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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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并购的所得税纳税筹划

一、与企业并购有关的所得税政策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208号）以及《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2005］36

号）的规定，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分流

兴办的经济实体（以下除外：金融保险业、邮电通讯业、建筑

业、娱乐业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服务型企业中

的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商贸企业中从事批发、批零

兼营以及其他非零售业务的企业），凡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

免征 3年企业所得税：淤安置原企业富余人员 30%以上的；

于利用原企业的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或关闭破产企业的有

效资产；盂独立核算、产权清晰并逐步实行产权主体多元化。

2.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合并分立业务有关所得

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19号）的规定，企业合并时，

在通常情况下，被合并企业应视为按公允价值转让，处置全部

资产，计算资产的转让所得，依法缴纳所得税；被合并企业以

前年度的亏损，不得结转到合并企业弥补；合并企业接受被合

并企业的有关资产，计税时可以按经评估确认的价值确定成

本。合并企业和被合并企业为实现合并而向股东回购本公司

股份，回购价格与发行价格之间的差额，应作为股票转让所得

或损失。但是当合并企业支付给被合并企业或其股东的收购

价款中，除合并企业股权以外的现金，有价证券和其他资产

（以下简称“非股权支付额”）不高于所支付的股权票面价值

（或支付的股本的账面价值）20%的情况时，当事各方可选择

按下列规定进行所得税处理：

（1）被合并企业不确认全部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不计

算缴纳所得税；被合并企业合并以前的全部企业所得税纳税

事项由合并企业承担，以前年度的亏损，如果未超过法定弥补

期限，可由合并企业继续按规定用以后年度实现的与被合并

企业资产相关的所得弥补；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全部资

产的计税成本，须以被合并企业原账面净值为基础确定。

（2）被合并企业的股东以其持有的原被合并企业的股权

（以下简称“旧股”）交换合并企业的股权（以下简称“新股”），

不视为出售旧股、购买新股处理。被合并企业的股东换得新股

的成本，须以其所持旧股的成本为基础确定。但未交换新股的

被合并企业的股东取得的全部非股权支付额，应视为其持有

的旧股的转让收入，按规定计算确认财产转让所得或损失，依

法缴纳所得税。此外，如被合并企业的资产与负债基本相等，

即净资产几乎为零，合并企业以承担被合并企业全部债务的

方式实现吸收合并，不视为被合并企业按公允价值转让、处置

全部资产，不计算资产的转让所得。

3.《企业所得税法》第七章“征收管理”第五十条规定：居

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应当

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企业并购中有关所得税的纳税筹划方法

针对企业并购有关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本文提供几

种可供企业参考的并购纳税筹划思路与方法：

1. 根据税法规定，企业可以选择并购国有大中型企业通

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分流出的企业，安置该企业的富余人

员和接受资产，就可以享受到免除 3年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2. 高利润的企业可以考虑并购亏损企业，利用被并购企

业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来冲减企业的高额利润，从而达到减

轻企业税负的目的。

3. 从纳税筹划角度出发，将被并购企业设立为并购企业

的分公司（非法人），那么无论是总公司还是分公司，任何一方

有亏损，都可以用另一方的盈利来弥补，从而获得税收抵免。

4. 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应该考虑如何去合理控制非货币

性资产的支付比例。根据税法规定，如果货币性资产小于非货

币性资产 20%的比例时，目标企业可以不用确认资产转让所

得，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目标企业有以前年度未超过弥

补期限的亏损，可由并购企业用以后年度获得的与目标企业

资产相关的所得来弥补；目标企业的资产以账面净值作为计

价基础。如果货币性资产超过非货币性资产 20%的比例时，目

标企业的资产以公允价值作为计价基础，通常资产的评估价

值要高于账面净值，因此，合并企业资产价值总和提高，而这

里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提高了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也就提

高了未来的折旧额，从而加大了未来的“税收挡板”作用。

三、案例分析

例 1：甲企业是包装袋生产工厂，近年生产经营状况良

好，现需增加四条生产线来满足订单需求，每条生产线的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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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为 100万元，安装费为 20万元。乙企业是生产饮料的国有

企业，下设一个生产包装袋的丙厂，丙厂有职工 50人、生产线

四条。乙企业通过外购包装袋来包装饮料比本企业生产包装

袋要划算，所以乙企业打算对丙厂进行分流改制。甲企业吸收

合并丙厂，并购成本为 200万元，将丙厂 50名职工安置到合

并后企业工作，因此每年多出人工费用 6万元，甲企业的税前

利润为 2 000万元，假设税前利润每年以 10%的速度增长，企

业所得税税率为 25%，筹划风险率为 15%。

案例分析：甲企业吸收合并丙厂，由于接受丙厂原职工50

人和生产设备，满足财税［2002］208号文以及中发［2005］36

号文中的相关规定，所以合并后的企业可以享受 3年免缴企

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3年免缴的企业所得税为 1 435.72万

元［2 000伊25%+2 200伊25%伊（P/A，15%，1）+2 420伊25%伊（P/A，

15%，2）］，3 年增加的人工成本为 15.76 万元［6+6伊（P/A，

15%，1）+6伊（P/A，15%，2）］，经过筹划，除去支付的并购成本

200万元和增加的人工成本 15.76万元，甲企业可以节约税金

1 219.96万元。

案例启示：政府为了推动国有企业主辅改制分流，制定了

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在不增加自身负担的条件下选择并

购国有企业通过主辅改制分流出的企业，既可以利用国有企

业的资产、设备和人员等现有资源，还能享受到国家为了鼓励

国有企业主辅改制分流在税收上实行的优惠政策。

例 2：甲公司是从事电子产品生产的企业，乙公司与甲公

司生产经营范围相似，但乙公司由于生产设备老化、经营管理

不善，面临破产，资产与负债相等，净资产为零。乙公司有以前

年度未弥补亏损 800万元，弥补期限尚有三年。2伊07年 12月，

甲公司决定扩张业务，有意并购乙公司。假设企业所得税税率

为 25%，贴现率为 15%。经测算，未来 5年甲公司与乙公司的

经营业绩见下表：

现在甲公司采用承担债务方式并购乙公司，并购后乙公

司作为甲公司的从属机构，设立方式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方

案一，将乙公司设立为甲公司的子公司；方案二，将乙公司设

立为甲公司的分公司。

案例分析：

方案一，将乙公司设立为甲公司的子公司。由于在初期乙

公司要进行设备更新和改造，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所以乙公司

在营运初期产生了亏损，2伊08年亏损了 50万元。乙公司被设

为子公司后是独立核算的法人，在税收上无法与甲公司汇总

纳税，所以乙公司的亏损不能用甲公司的利润来弥补。

乙公司未来五年间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净现值计算

如下：

（100-50）伊25%伊（P/S，15%，4）+150伊25%伊（P/S，15%，5）

= 22.41（万元）

甲公司未来五年间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净现值计算

如下：

150伊25%伊（P/S，15%，1）+300伊25%伊（P/S，15%，2）+350伊

25%伊（P/S，15%，3）+400伊25%伊（P/S，15%，4）+450伊25%伊（P/S，

15%，5）=249.9（万元）

乙公司和甲公司应纳所得税额合计为：

22.41+249.9=272.31（万元）

方案二，将乙公司设立为甲公司的分公司。乙公司被设立

为分公司后是非法人，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在税收上

不能独立核算，应当汇总到总公司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所

以乙公司以前年度未超过弥补期限的亏损可由甲公司获得的

利润来弥补。

两公司合并纳税应缴纳的所得税净现值计算如下：

30伊25%伊（P/S，15%，3）+500伊25%伊（P/S，15%，4）+600伊

25%伊（P/S，15%，5）=137.49（万元）

通过以上分析，方案二的应纳税额明显低于方案一。从纳

税筹划的角度来看，方案二优于方案一。

案例启示：旧企业所得税法中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定

义为在中国境内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或组织。所谓实行

独立经济核算，是指企业或组织自主从事经济活动，并独立

地、完整地进行会计核算。具体来讲，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淤在银行开设结算账户；于独立建立账簿，

编制财务会计报表；盂独立结算盈亏。也就是说，只要是能进

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不论其是法人还是非法人，都可以成

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并进行单独纳税。

而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

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于纳税人的认定由原来的“独立核算”改为在法人所得税制

度下的“法人”标准。只有企业具备了独立法人资格才能独立

纳税。企业在实施并购后，目标企业通常成为并购企业的从属

机构。一般来说从属机构有两种形式：子公司和分公司。从法

律上讲，子公司是独立法人，而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对从属

机构形式的不同选择，决定着并购后企业的税负轻重。如果企

业在并购后选择成立分公司，由于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分支

机构税收由总机构集中统一缴纳，分公司或总公司任何一方

因经营不善发生亏损时，都可以用另一方的利润去弥补，这样

可以通过盈亏相抵来减轻税负。一般来说，目标企业处于成长

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拓展业务，企业盈利的可能性较

小，亏损的可能性较大，这时采用分公司形式可以用其产生的

亏损来冲减总公司的利润，从而减少企业整体的应纳税额；当

企业处于成熟期，企业盈利较多时，这时采用子公司形式则可

以充分享受新建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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